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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 29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经

公司与控股股东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慧目”）核实，现

对问询函提及的问题进行逐项回复，相关内容如下： 

2019 年 8 月 3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可能发生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称因你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弘高慧目”）于 2016 年 10 月 9 日与中融新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融新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代持协议》，中融新元就北京三

中院和深圳中院拍卖弘高慧目所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提出异议，导致股份拍卖被

撤销。 

1、弘高慧目与中融新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代持协议》的具

体内容、法律效力、履约进展，并请你公司进行自查，说明对上述协议是否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2016年中，公司控股股东弘高慧目由于融资需求曾与多家投资公司寻求合

作。并于 2016 年 10 月 9日弘高慧目与中融新元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

权代持协议》，约定弘高慧目所持公司 95,000,000股限售流通股转让于中融新

元，并由弘高慧目代持。待条件成就时，弘高慧目根据中融新元指示将代持股份

转让至中融新元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名下，约定合同自签字盖章后之日起成立并生



效。弘高慧目与中融新元在股权转让协议谈判阶段中融新元承诺与弘高慧目有多

项业务支持，合同签订后，经弘高慧目核实所谓业务支持均不能按照双方意愿落

地实施，且无任何保障措施，同时中融新元也未按照协议约定对弘高慧目支付任

何一笔相应款项。弘高慧目认为中融新元对其本次收购弘高慧目所持股票之投资

者资格之陈述与保证不真实，并未实际履行其作为投资者资格的承诺，同时也无

法继续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按照约定，协议任意一方根本性违约导致本协议书无

法履行或已无履行之必要，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书。随即双方协商一致，协议

解除。故弘高慧目认为此协议失效。弘高慧目并未函告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经公

司自查，公司并未对该信息进行披露。 

2、中融新元异议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以及对你公司的影响，你公司及弘高慧

目对上述异议的后续处理安排。 

回复： 

中融新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代持协议》认为其拥有公司

95,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所有权，对青岛天瑞弘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第

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申请执行的拍卖财产提出异议。目前协议双方对该

协议的有效性存在争议。中融新元认为协议可以继续履行，约定的 95,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其权属归中融新元所有，弘高慧目认为该协议无效， 

95,000,000股限售流通股仍属于弘高慧目所有。 

经了解，2019年 6月，中融新元得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欲将分别查封 29,660,000 股和 89,191,655股弘高创意股票

进行拍卖执行时提出异议，请求终止执行。针对异议弘高慧目不予认可，并已聘

请相关律师就此事进行跟进处理，同时函告对方撤回异议停止侵权行为。 

弘高慧目与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中太”）为一致行 动

人，弘高慧目持股股数 310,811,006 股，持股占比 30.30%，弘高中太持股股数

300,440,546 股，持股占比 29.29%，合计持股股数 611,251,552 股，合计持股占比

59.59%。如果中融新元的主张被认定为无效，则不会影响弘高慧目的持股数量及

控股股东地位；如果中融新元的主张被认定为有效，则弘高慧目持股股

数将减少至 215,811,006 股，弘高慧目与弘高中太合计持股股数将减少至 

516,251,552 股，合计持股占比将减少至 50.33%，弘高慧目及其一致行动人仍是 

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 



3、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无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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